
记者日前从湖南省纪委监

委获悉，中秋节、国庆节临近，

湖南省纪委监委对近期查处的

6 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典型问

题进行公开通报，一批党员干

部被严肃追责。

新华社 曹一 作

公开通报，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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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桂婷婷

车辆在小区地下车库通道行驶

时，撞到物业公司放置在地面上的人

防 门 。 车 辆 受 损 的 维 修 费 由 谁 来

赔？近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案，判决物业

公司赔偿损失84150元。

案情回顾：
2022 年 8 月，林女士驾车在小区

地下车库行驶时，与路面横放的人防

门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事故发

生后，林女士要求保险公司出险，并

报警。

交警部门以事故发生路段系封

闭式小区的内部道路，不属于交警部

门管辖为由，未出具事故认定书。

林 女 士 的 车 辆 共 发 生 维 修 费

93500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起诉了小

区物业公司。

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义务

对发生事故的路段进行清障，但未尽

到该义务，导致事故发生，故应对事

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则认为，交警部门的接

警单详情中未认定其对案涉事故负

有责任，故保险公司行使代位追偿权

的基础不存在，其不应承担该事故的

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物业公司管

理措施不到位，应就业主林女士造成

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林女士

对事故发生亦存在过错，故酌定物业

公司应对林女士的损失承担 90%，即

84150元的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称，案涉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林女

士未能观察路况谨慎驾驶，请求改判

其只承担 20%的赔偿责任。舟山中

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

人，应妥善履行物业管理职责，并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地下车库属于小

区业主共有部分，亦是物业公司的服

务管理区域。物业公司将小区安装

的人防门放置在地下车库用于车辆

通行的路面上，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

志或采取保障车辆通行安全的相应

措施，存在明显过错，理应就案涉事

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林女士行驶在灯光正常的道路

过程中，与明显可视的物品发生碰

撞，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对事故的

发生亦有一定过错。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事故成因、

损失大小及各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物

业公司对林女士的损失承担90%的赔

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

《人民法院报》 陈碧霞 王丽莎

近日，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非法倒卖恐龙蛋化

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以倒卖

文物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二

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判决王某支付侵害社会公

共利益损害赔偿款16万元，在省级媒

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本案系河源市

首宗恐龙蛋化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案情回顾：
从 2020 年 7 月开始，王某以牟利

为目的，通过其注册的网络账号将恐

龙蛋化石贩卖给赖某等网友，非法获

利16万余元。

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安机关将

王某抓获归案，并现场缴获23窝合计

166 枚恐龙蛋化石。经认定，涉案的

恐龙蛋化石均为白垩纪晚期恐龙蛋

化石，属一般保护古生物化石，具有

一定的科研和科普价值。经专家论

证，涉案恐龙蛋化石属于地质遗迹，

是自然生态的组成部分。案发后，公

安机关将缴获的恐龙蛋化石已移交

河源市博物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以

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

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倒卖文

物罪。综合被告人坦白、自愿认罪认

罚等情节，法院对王某作出上述判

决。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恐龙蛋化石属古生物化石，是恐

龙地质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国家

所有，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某通

过网络非法倒卖恐龙蛋化石并获利

16 万余元，破坏了国家对古生物化石

的管理秩序，导致大量恐龙蛋化石流

失，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河源恐龙蛋

化石以数量多、类型多而著称，为科

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依据。王

某倒卖恐龙蛋化石的行为，使化石脱

离了原始埋藏地，导致其所赋存的原

始保存状态和底层信息丢失，造成其

自然生态属性被破坏，其科研价值、

地质价值、生态价值减损，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人民日报》 亓玉昆 整理

【案情】甲地地铁2号线由地铁某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某保安服务公司负责地铁 2 号线乙站的安全

保障工作。此前，张某进入地铁 2 号线乙站 3 号口

安检区，安检人员请张某将随身携带的小包放上安

检机安检，张某未予配合，并强行走向地铁闸机。

该安检人员进行阻拦时张某突然倒地。事发后，张

某至医院就诊，诊断结果“左膝髌骨脱位”，为此支

付医疗费若干。张某认为地铁某有限公司、某保安

服务公司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因拒绝安检遭阻拦而倒地

受伤，且安检人员未使用暴力或存在其他过激行

为，其阻拦张某进站系履行安检职责的行为，并无

不当。地铁某有限公司、某保安服务公司未对张某

实施侵权行为，张某要求两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

责任缺乏依据，故判决驳回张某诉讼请求。

【说法】遵守社会公共秩序，既是法律制度、公

序良俗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尺。地铁作为市

民日常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进入地铁前接受

安保人员的安全检查，事关广大旅客人身安全，该

规则应普遍遵守。本案中，法院审理认定了公共场

所合理安全保障规则的“公序”属性，明确了公共场

所参与人员均应当受到规则约束。因此，张某要求

地铁某有限公司、某保安服务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法官认为，扰乱公共场所管理秩序、引发自身

损害者，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该案明确

公共场所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既要注意管理方

式，更要积极行使管理职责，树立了正确价值导向，

有利于引导公共场所管理人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现代化。

有读者问：
我和丈夫因为感情确已破裂准备离婚。由于

我没有房屋，加之身有残疾，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不仅无力购房，而且由于收入较低也无法承担租房

租金。而丈夫却有两套个人房屋。请问：离婚后无

处安身的我能继续住在前夫的房屋里吗？

法律解答：
你可以继续在前夫的房屋居住。

这里涉及居住权问题，指的是对他人所有的住

房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人

一般为老年人、离婚后生活困难无房居住一方，其

设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帮扶弱势群体的伦理价值和

促进物尽其用的社会功能。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

十六条至第三百七十条之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

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

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设立居住权，当事人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

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的条件

和要求；（四）居住权期限；（五）解决争议的方法。居住

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

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不得

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

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

注销登记。从中可以看出：居住权的设立必须订立书

面合同；居住权人只能把所取得的房屋用于生活需

要；居住权具有时间性，期限一般具有长期性、终身性；

居住权一般具有无偿性。同时，居住权人主要具有如

下义务：在居住期间应当保管好房屋；不得就其居住

权设定抵押或其他任何权利负担；应当承担房屋的日

常的管理和维修费用及其他使用过程中的合理费用

支出；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的结构和用途；在居住期届

满时应当返还房屋。与之对应，为防止离婚后无处安

身，你可以与丈夫签订事关居住权的书面合同，并办

理居住权登记。 （廖春梅）

不配合安检被阻受伤，
责任如何承担

离婚后无处去，
能否继续住前夫的房

车辆撞到地下车库的人防门，
损失谁赔？

法院：物业未设置警示标志，担主责

非法倒卖恐龙蛋化石咎由自取
不仅获刑，还被判赔偿16万元


